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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化性”与 “习俗化性" 

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王 威 威 

[摘 要]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 

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 

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 “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 

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 

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 “化性”的作用， 

而关俗的形成依赖于礼 乐教化 ，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 ，是礼的民众化。 

[关键词]性 化性 伪 俗 [中图分类号]B222．6 

先秦诸子为如何治理国家以获得稳定的社会秩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如德治、礼治、法治、 

无为之治等，这些思想已得到较多的重视和阐发。但是，当今学者对各种治理思想的研究却忽视了俗 

的作用：先秦诸子关于俗的思想并未得到全面深入的探讨，俗与其他思想观念的关系尚未得到澄清， 

“俗”在不同治理思想中的地位尚未明确。以荀子思想为例，礼通常被看作苟子治理思想中最为重要 

的概念，荀子在主张礼治的同时亦肯定法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 “隆礼重法”，对此，学者们多有讨 

论。但是，与礼、法同样能够约束人的行为并同样具有 “化性”作用的俗却被忽略。因此，本文将 

以苟子关于礼和俗的思想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如何发挥 “化性”的作用，明确俗在苟子治理思想 

中的地位，并厘清苟子思想中礼与俗之间的关系。 

一

、 性恶论 

人性问题是确定采取何种治理方法的前提。在这一问题上，苟子 “人性恶”的论断被学者们所 

熟知，但是，对于 “性恶”的理解却有 “人性本恶”“人性向恶”和 “人性为中性”的分歧。(见李 

贤哲，第70—76页)此外，又有多位学者对苟子的性恶论进行辩证，否认性恶是苟子的主张。 (参 

见儿玉六郎，第94—105页；周炽成；颜世安，第28—42页)实际上，荀子思想中的 “性”具有多 

层次的意义，他的人性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荀子 ·正名》云：“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 

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首先我们可以确定，荀子所理解的 “性”并非 “人之所以 

异于禽兽者”，或者 “人之所以为人者”，而是与人 “生”而所有的状态直接相关，这不同于孟子对 

人性的理解，而比较接近于告子的 “生之谓性”。但是，“生之所以然”比 “生之谓性”更深一层。 

“生之谓性”是直接将人的 “生”而所有的状态作为性 ，也就是以 “生之然”为性，而 “生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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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将 “生之然”的原因、根据作为性。正如梁涛所讲：“‘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翻译过来就 

是：‘(一生命物)之所以生长为这样的原因就是性。”’(梁涛，第324页)这是 “性”的第一层次 

的意义。而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则提出了 “性”的第二层意义。这一 

层次的 “性”为第一层次的 “性”感于物而自然产生，也就是情以及欲。 《正名》讲： “性之好、 

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儒效》也 

讲：“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 

桀之所同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 “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 

者”，正是前文所讲的 “不事而自然”的 “性”，荀子也经常称其为 “情性”。第一层次的 “性”并 

不包含情的内容，第二层次的 “性”或 “情”产生于第一层次的 “性之和”， “和”是第一层次的 

“性”的特征。情和欲是 “生之然”，而第一层次的 “性”是情和欲产生的原因，也就是 “生之所以 

然”。如果将 “性”理解为第二层次的意义，则情可视为性的内容，性所包含的好、恶、喜、怒、 

哀、乐就是情 ，而欲是情的表现。 

“性”为人生而所有，不可以学，也不可以人为，但是 《性恶》又提出：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 

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 

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苟子认为顺从人生而所有的情欲之性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残贼和淫乱，会出现犯分、乱理而最 

终归于暴乱。而此篇也明确提出了善恶的标准：“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 

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苟子认为顺从情欲之性会产生的行为后果正是 “偏险而不正，悖乱 

而不治”，根据 “正理平治”和 “偏险悖乱”的善恶标准可以判定人的情欲之性为 “恶”，可见苟子 

对情欲之性为恶的判断是依照顺性的行为后果和他本人的善恶标准。苟子主张对恶的人性进行矫治， 

这就是 “化性”的问题。 

二、礼义与化性 

因为荀子的性恶主要是在情欲这一层次所作的判断，所以 “化”的对象也是情欲之性。《儒效》 

讲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那么，应该如何化性?《性恶》讲：“故圣人化性而起 

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 

义。”由这两段论述可知，圣人创制礼义法度的过程从自身的 “化性”开始，“化性”而后 “起伪”， 

“起伪”而后 “生礼义”， “生礼义”而后 “制法度”。杨惊注日： “言圣人能变化本性而兴起矫伪 

也。”(见王天海，第944页)那么圣人如何化性?这要依靠 “心”来发挥作用。《正名》讲：“情然 

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苟子多次强调圣人之 

性与常人之性并无不同，但是，如 《解蔽》所讲，“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圣人之心可以 

去除 “蔽塞”，从而 “知道”“可道”。“知道” “可道”的 “心”在情产生后可以发挥选择的功能。 

“心虑”的过程应是与 《性恶》中的 “化性”相对应，也就是说，“心虑”也就是 “化性”的过程。 

将这种心的思虑变成行为就是 “伪”，这是第一层次的 “伪”；不断思虑、反复行为所成也是 “伪”， 

这是第二层次的 “伪”。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圣人将思虑和行为的结果制定成为礼义和法度，礼义法 

度与圣人之心所知之道一致。礼义法度的创制过程在 《性恶》中又表达为：“圣人积思虑、习伪故， 

以生礼义而起法度。”与 《正名》中的表达对照来看，“习伪故”中的 “伪”应为第一层次的 “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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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思虑、习伪故”则与 “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对应，为第二层次的 “伪”，而这一过程中并无 

“化性”。也可以说，圣人的 “化性”并不是独立于 “起伪”的阶段，也不仅仅与 “心虑”对应，而 

是通过不断思虑和反复行为之 “伪”而完成的。 

圣人之 “化性”在礼义法度创制之前，而众人之 “化性”则需要圣人所创制的礼义法度。 《性 

恶》讲： 

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 

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 

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 

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孰以临之，明礼义 

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以上几段的逻辑和思想一致，从其阐述中可见如下观点。首先，人的好利欲得的本性为恶，顺从本性， 

人们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互相争夺，即使兄弟亦不可免，从而带来混乱和暴虐。其次，这样的人性 

需要由外在的行为规范去约束、引导。概括来讲，就是要依靠礼义、法度、贤师来 “化性”。最后，“化 

性”的结果是 “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让乎国人”，“出于治”，“合于道”，“合于善”。 

礼义法度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想要达到 “化性”的结果同样需要发挥 “心”的作用。 《解蔽》 

讲：“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正名》讲：“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 

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人的行为受到心的控制，人天生而有的欲望并不直接促发追求所欲之物的 

行为。圣人之心能够知道、可道，从而按照道进行选择和行动，众人之心因为受到欲、恶等方面的遮 

蔽而不能知道、可道，从而按照欲望去行动。在圣人创制礼义法度之后，通过礼法之教，可以让众人 

之心认可礼义法度，按照礼义法度去思虑和行动，从而对欲望形成节制和引导，如此，则可以使人的 

行为合于 “道”和 “善”。 

苟子的 “性恶”判断来 自于顺性的行为后果，而 “化性”之后的 “善”也是从行为的角度所作 

出的判断。那么，“化性”之后情欲之性本身是否被转化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苟子在 《王制》 

中讲：“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富国》讲：“欲恶同物，欲多 

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由这两处文字可见，在 “化性”之前，所有人的欲望对象是相同的，所以会 

因为欲望多而大家所欲之物有限而引起争斗。而在 《不苟》中讲：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 

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 

“好利而恶害”是人生而所有的性，但什么是利、什么是害却要通过思虑、权衡、计较来确定。也就是说， 

好恶的对象可以通过人心的思虑去确定。所以说，心不仅可以节制欲望，也可以转变欲望的对象。心认可 

礼义，会帮助人对欲望对象进行是否符合礼义的区别，从而便隋欲的对象符合礼义。《劝学》中讲：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 

以持养之，使 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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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通过学习和修养，可以使耳、目、口、心所欲都以 “是”为标准，这个 “是”在苟子思想中就 

是礼义。所以说，“化性”是要使其好恶、喜怒、哀乐之情及欲的对象变得适当，变得符合礼义。而 

从 《正名》所讲的 “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来看，“化性”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 

产生的情和欲，而是改变了情和欲的对象，这就是所谓的 “状变而实无别”。 

综上所论 ，“化性”首先可以通过 “心之所可”来约束欲望，控制行为，又可促发符合礼义的行 

为来满足欲望，使行为可以为善，而且可以发挥心的思虑功能，改变好恶之情及欲的对象，使人的情 

欲对象符合礼义的规定。 

三、习俗化性 

廖名春将荀子的化性方法归结为三个方面：礼义的引导、法度的约束，老师的教育，环境和习俗 

的熏陶。(见廖名春，第88页)上面对 “化性”的讨论主要涉及礼义、法度和贤师的作用，并以礼 

义为主，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习俗对于化性的作用。 

苟子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集中于 《荣辱》和 《儒效》两篇中。《荣辱》讲：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 

则异矣。⋯⋯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 

“注错”在 《荀子》一书中共出现六次，杨惊注提供了两种解释：“注错，谓所注意错履也。亦与措 

置义同。”王念孙 《读书杂志 ·荀子一》采纳了后一种解释：“注、错二字同义。《广雅》：‘措，钍， 

置也。’措钍即注错。是注、错同训为置，非注意错履之谓也。” (见王天海，第 139页)“注错”与 

“措置”同义，意为安排、处置，指人的行为举止。 “注错习俗”在 《苟子》一书中共出现三次， 

“注错”与 “习俗”相对出现一次。杨惊注日：“习俗，谓所习风俗。”王念孙则认为：“习、俗，双 

声字。俗即是习，非谓 ‘所习风俗 ’也。说文 ： ‘俗，习也。”’王天海谓： “习俗，即风俗习惯。” 

(王天海，第140页)“注错习俗”指人的行为举止和所处的风俗习惯。“注错习俗之节”指行为举止 

和风俗习惯对 “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的本性的节制。在荀子看来，“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的本性 

为君子和小人所同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行为举止和风俗习惯对本性的节制不同，因此，他们追 

求荣和利、去除辱和害的行为方式不同，这就是文中所讲的 “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 

由上可见，人所处的风俗习惯也有 “化性”的作用。《儒效》就直接提出了 “注错习俗，所以化 

性”的观点：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 

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 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 

地矣。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出现了 “情”与 “性”相对相反的情形。性是生而自然，不能人为，但是可以 

“化”；“情”非人所有，但可以人为。这与前文所讲的情为性的内容，是不事而 自然的观点相矛盾。 

杨惊提出了两种解释：“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诱而为之。或日：情亦当为积。积习与天然 

有殊，故日非吾所有。虽非所有，然而可为之也。”朝川鼎讲：“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是非吾所固 

有也，然而可为而治也。”王天海分析各说，得出结论：“此言情欲非己所固有，然而却可由自己决 

定。此正对上文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而言。杨注前说是，或说非。”(王天海，第329页)但是， 

以 《正名》中的解释为依据，则 “情”虽不是第一层次的性，但也是第一层次的 “性”感应外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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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产生的，在荀子看来也不是人为，不由自己决定。而在此段文字之前有 “隆性”和 “隆积”相 

对而言，下文又有 “化性”和 “成积”相呼应，所以杨注的第二种解释，以 “情”为 “积”更合文 

意。“积”指积习。此段认为，“注错习俗”可以 “化性”，长期专一不二，则能成为习惯。习俗能够 

“移志”，“志”就是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是行为的动机，“移志”就是对内心的行为 

动机的改变，与前文所讲的通过礼义的教化所达成的对 “心之所可”的改变相一致。长久安于此习俗则 

能 “移质”。“移质”之 “质”与 “性”有直接关系。《正名》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 

也；欲者，情之应也。”由此可见，“移质”是转化了 “性之质”，也就是人之情，也就转化了作于情的 

反应的欲。《性恶》有讲 “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将性与质连用，可见二者义近甚至义同。《性 

恶》又讲 “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解蔽》则有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可以知之质”与 “凡以知，人之性”相对照可知，“质”就是 “性”。也就是说，“移质”就是 “化 

性”，“习俗移志，安久移质”是讲习俗可以改变人的行为动机，进而实现 “化陛”。 

《儒效》篇尤其强调 “积”的作用，又有 “注错习俗之所积”的说法：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 

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成甘苦，鼻辨芬芳腥臊， 

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 

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 

人的好恶、欲望是 “不事而自然”的 “性”，是人所同有的，而人与人修养的差异在于 “执注错习俗 

之所积”。此处强调 “积”，也就是长期反复的积习的作用，也就是说，“化性”需要一个长期、反 

复、专一的积习过程。 

人有好恶、喜怒、哀乐之情 ，有各种生理和心理的欲望，但在荀子看来，支配人行为的不是情 

欲，而是 “心”。如前文所讲，如果心能够认可礼义，行为就会受认可礼义之心的控制而符合礼义， 

因此可以通过礼义的教化实现心对礼义的认可，从而使行为符合礼义。但是，从 “注错习俗，所以 

化性”的论断，对 “积”的强调，以及 “习俗移志，安久移质”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从外在的 

行为人手，通过长期浸染于良好的风俗习惯之中，反复实践，时时约束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不断积累 

善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也可以达到改变行为动机进而 “化性”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在 

“习俗化性”中外在行为的发生不需要心的作用，只是与 “礼义化性”相比较少需要有意识的思虑。 

此外，虽然众人之 “化性”是在圣人创制礼义法度之后，但 “礼义化性”和 “习俗化性”的运 

作机制与圣人的 “化性起伪”过程实际上是一致的。圣人的 “化性起伪”概括来讲就是心的思虑和 

行为及其不断反复。“礼义化性”主要通过认可礼义之心进行选择思虑，而圣人是通过 “知道” “可 

道”之心进行选择思虑。“习俗化性”是强调习俗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并塑造善的行为方式，而圣人是 

将 “知道”“可道”之心的思虑变成合于道的行为。“礼义化性”与 “习俗化性”均需长期的积累， 

这就相当于圣人的 “积思虑、习伪故”。 

四、美俗、恶俗与易俗、成俗 

习俗可以化性，在荀子思想中，习俗有美俗和恶俗之区分。他警告人们要 “慎习俗”，就是因为 

人生而所有的 “性”相同，如果处于美俗之中，长期浸染，反复实践，则可以化性而为君子；如果 

长期处于恶俗、乱俗之中，则恶之性会向更恶的方向发展。《荣辱》讲：“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 

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 ，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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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对于百姓的行为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百姓的行为方式主要依照风俗习惯来约束 

和塑造。如 《儒效》所讲：“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百姓的生活 

一 般都是顺从于习俗。苟子虽然在 《富国》中讲到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王霸》中有 “君臣上 

下之俗”，《王制》有 “国俗”，但百姓仍然是 “俗”所规范的最为重要的主体。如 《君道》讲：“故 

天子诸侯无靡费之用，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 

罪，其能以称义遍矣。”《君子》讲：“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 

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礼论》则有：“圣人明知之，士君 

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 

如果一国皆为乱俗、恶俗，则最大多数的百姓的情欲之性不能被转化，就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 

果，社会秩序会更为混乱。因此，在苟子思想中，拥有 “美俗”还是 “恶俗”是判断一国治乱的重 

要标志之一。《王霸》讲：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 

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 

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 

此段将国家的状态分为王、安、在、危、亡五种 ，判断的标志有法、士、民、俗四个方面。法有治乱 

之分，士有贤罢之别，民有愿有悍，俗有美有恶。同时拥有 “法治”“佐贤”“民愿”“俗美”四者， 

则为最好的状态，可以称王天下；治法和乱法、贤士和罢士、愿民和悍民、美俗和恶俗并存，国家可 

以维持其存在；以可以维持其存在为中，偏上则国家安定，偏下则国家危险；如果只有乱法、罢士、 

悍民和恶俗，就会亡国。《乐论》也讲： 

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 

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 

“俗淫”也是一种 “恶俗”，是乱世的众多征象之一；治世则与之相反，应该拥有 “美俗”。苟子思 

想中的理想政治无不具有 “俗美”的特征： 

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王霸》) 

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君道》) 

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 当厚优犹不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故盗不窃，贼不刺，狗豕吐菽 

粟，而农贾皆能以货财让，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涂而百姓羞拾遗。(《正论》) 

因此，如何形成美好的习俗 (“成俗”)、转变恶俗为美俗 (“易俗”)就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问题。 

礼由圣人所创制，而俗是人们在群体生活中长期形成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两者相比较，俗较 

多具有自发的性质，但苟子依然强调礼、乐、刑、政等教化和治理方式对俗的形成和转变的影响甚至 

决定作用。《劝学》讲：“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可见，苟子认 

为俗由教而形成，教化的内容和方式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习俗。 

《乐论》提出了 “乐”的 “移风易俗”的功能：“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 

深，其移风易俗。”陶鸿庆提出此段中的 “其移风易俗” 《汉书 -礼乐志》中作 “其移风易俗易”， 

应当以 《汉书》为是。梁启雄、张觉、王天海均认同这一观点。(见王天海，第818页)可见，苟子 

认为乐可以感染人心，使人心善，所以能够比较容易地 “移风易俗”。音乐中正平和，百姓就和睦而 

不放纵；音乐肃穆庄重，百姓就齐同而不混乱。乐和礼均是治国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互相配合 



· 38· 《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 

发挥作用。《乐论》有讲：“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 

宁，美善相乐。”音乐流行则人的心志纯洁，礼仪完备则德行养成，从而实现风俗的改变，天下的安 

宁，使美和善相得益彰。礼和乐相对比，苟子强调乐对人心的作用和礼对行为的作用，但在礼乐合论 

时，他又认为礼乐同样具有约束人心的作用：“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因为礼乐有移风易俗的作 

用，所以在前文所引的 “乱世之征”中，除 “俗淫”外，同时有 “声乐险”和 “贱礼义”，可以说， 

正是由于 “声乐险”和 “贱礼义”而形成了 “淫俗”。 

《君道》篇提出了以 “隆礼至法”为首的治国原则对改变习俗的作用： 

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 

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如是，则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 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 

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 

尊崇礼义，完善法制，推崇贤人，任用能人，汇集议论，公开审察，奖赏勤劳，惩罚怠惰，兼听众 

意，敏捷明智，推行这样的治国原则，大臣、百官和百姓均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从而达到政治教化的 

最高境界，其中百姓所改变的就是习俗。与之相反，如果君主不推崇礼义，则会形成恶俗、乱俗，这 

样的习俗形成之后，国家的政令无法实行，从而为国家带来危害。《王霸》讲： 

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 

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 

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本行”指礼义，熊公哲解释说：“苟子固以礼义为立国之本。” (熊公哲，第245页)如果君主不能 

推崇礼义，遵循旧法，而喜欢诈伪，群臣就会形成不推崇礼义的习俗而喜欢欺诈反复，庶人百姓就会 

形成不推崇礼义的习俗而喜欢贪利。君臣上下均以不推崇礼义为习俗，则会权轻、兵弱、政令不能下 

通，这就是危国。 

《大略》则提出庆赏刑罚与政教习俗均需符合礼法的观点：“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政教习俗， 

相顺而后行。”“类”指礼法，“通类”指合乎礼法，“应”指人们因为赏罚而有的劝勉和畏惧的反应。 

也就是说，赏罚符合礼法才能真正对民众产生劝勉或使之畏惧的效果。“相顺”指顺于礼，政教和习俗 

只有顺于礼才能实行。熊公哲注云：“此明庆赏刑罚，与政教习俗，皆当以礼为本也。”(同上，第592 

页)而 《富国》中所讲的就是相反的情况：“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 

而不赏，则勤厉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此段讲到礼教与刑罚对百姓习俗形成的 

作用：如果不实行教化而只任诛罚，则刑杀繁多却仍然不能压制邪恶；如果专事教化而不诛杀为恶之人， 

那么奸佞之民不能得到惩戒；如果只有诛杀，而不赏善，勤勉之民就不能得到激励。所以，要有罚恶，有 

赏善，有教化，而罚恶和赏善要符合礼法，如果不合礼法，百姓就会心生疑惑，从而形成行险侥幸之俗。 

除通过 自上而下的礼、乐、刑、政的实施来易俗、美俗之外，荀子还提出了美俗的另一途径。 

《儒效》讲：“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可见儒者在民间可以美俗。该篇又讲：“儒者法 

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推崇礼义是儒者的重要特征，因而儒者能够美化风俗的 

原因应在于他能够在民间推行礼义。 

综上可知，自上而下的礼、乐、刑、政能够使百姓形成美俗，其中礼无疑具有最核心的作用，而 

儒者在民间美俗也是通过对礼义的推崇，所以说，美俗是合乎礼、表现礼的。前文讲到 《儒效》中 

有 “注错习俗之所积”的说法，此篇又讲：“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 

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其后又讲：“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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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对照看来，“注 

错习俗之所积” “积靡”与 “积礼义”在化性而为君子上具有同等的作用，也可以说 “注错习俗” 

和 “礼义”所指一致。《礼论》则指出：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 

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 

祭祀之礼表达了心意和思念之情，是忠信敬爱的极点，是礼节仪式的最高表现。圣人了解祭祀的意义， 

士君子能够安心施行，官吏将其作为自己的职守，百姓则把它当作习俗。由此可见，同样的礼节仪式， 

不同群体的理解不同，而百姓只是将其作为习俗去遵从。可以说，“俗”实际上是 “礼”的民众化。 

“性恶论”是苟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苟子主张以礼义矫饰和变化会导致人与人争夺和社会暴 

乱的情欲人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心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 

望、控制行为，而且可以发挥心的思虑选择的功能，改变好恶的对象，使人的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 

定。与此同时，苟子又认为 “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 ，也就是人的行为举止和风俗习惯的积习可以 

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具有相同人性的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所以修养中的个人应该谨慎于 

风俗习惯。风俗之美恶是国家治乱的标志之一，所以国家的治理者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方式改变 

恶俗，形成美好的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 “化性”的作用，相比较而言，前者偏重 

于通过 “心”作用于情欲之性和行为，而后者偏重于通过外在行为作用于心和性。美俗的形成依赖 

于自上而下的礼乐教化和儒者在民间对礼义的推行，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推崇礼义的俗，是礼的民 

众化，这样的习俗方可以化性。对于士人来讲，除 “注错习俗”之外，尚可通过学习 《诗》 《书》 

《礼》《乐》《春秋》等经典和亲近贤师来了解礼义，从而 “化性”；而对庶民百姓来讲，俗对其行为 

方式的约束、引导和塑造作用更为直接和强大，因而尤其需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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